
 

云南省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工作知识问答 

 

1、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工作具体涉及哪些部门？ 

答：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工作涉及的部门有市场监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商务、海关、税务等部门。 

2、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适用范围是哪些？ 

答：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工作于2019年8月28日在云南

省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适用于在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

记的内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注销

登记（不含农民专业合作社、集团、个体工商户）。 

3、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答：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的具体措施为：一是推行企业

注销网上服务专区；二是改革市场监管部门企业注销登记制

度；三是实行税务注销分类处理；四推行社保注销集成服务；

五是简化商务注销程序材料；六是优化海关注销办理流程；

七是针对特殊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八是强化信用监管实施

联合惩戒。 

4、什么是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答：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是依托云南省企业简

易注销服务平台建立的为企业注销提供网上服务的专区，专

区实行市场监管、税务、人社、商务、海关等部门注销业务



“信息共享、同步指引”，实现企业注销“一网”服务。企

业在服务专区发布债权人公告，自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对外公示后，市场监管部门将信息推送至相关部门，

各部门对企业注销进行同步指引，并通过服务平台公告企业

注销业务流程、方式和结果，让企业能够“一网”获知各环

节流程、进度和结果。 

5、企业通过“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申请注

销途径及登录方式？ 

答：企业申请注销可通过“云南市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

网站“注销服务专区”栏目，进入平台进行注销办理。目前，

平台可通过企业工商联络员方式或电子营业执照扫码方式

进行登录。 

6、企业如何在“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上申

请注销？ 

答：第1步：企业进入“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第2步：企业通过工商联络员方式或电子营业执照扫码方

式进行登录；第3步：点击“我要注销企业”栏目。系统自

动判断，如符合简易注销：上传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直接公

告，无需登报、清算、清税程序，公示期45天，公示结束后

30日内到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公示结束最快

2天办完。 

普通注销：免登报，可在注销服务专区免费发布清算及



债权公告。申请提交后：（1）请及时到税务、商务、海关（仅

限涉关企业）部门办理注销审批；（2）清算组备案后 60日

内必须完成债权人公告，债权人公告满 45天（个人独资例

外，个人独资不需要做清算组备案，但债权人公告为 60天），

公告届满后，依法完成税务、商务（仅限外资企业涉及准入

负面清单的）注销的，可到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办理注销。

（3）市场监管部门注销完结后依法到人社部门办理相应注

销手续。 

7、清算组备案程序及注销公告方式具体是怎样进行 

优化的？ 

答：优化企业普通注销登记制度，取消企业向公司登记

机关备案清算组的程序，改为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免费公示清算组信息，企业无需再提交清算组

备案的 4份材料。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将通过报纸发布债权

人公告的程序调整为允许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免费公告。 

8、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中，企业申请注销精简了哪些 

申请文书？ 

答：针对普通企业注销，企业可通过国家信用信息系 

统公示清算组信息、发布公告，不再要求企业提交清算组《备

案通知书》、公告报样等材料，仅需提交注销申请书、依法

作出的决议或决定、清算报告等材料。 



9、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解决了哪些阻碍企业畅通退出

的疑难问题？ 

答：针对特殊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切实解决企业在注

销过程中遇到的因股东失联、营业执照遗失等无法办理注销

业务的特殊情形，解决企业注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 

一是对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股东失联、不配合等情况难以

注销的，经书面、报刊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

公告通知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形成符合法律及章程规定表

决比例的决议、成立清算组后，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 

二是对营业执照遗失的企业，可以将原先补领营业执照

与注销登记两个环节合并为一个环节，企业可以持在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云南）自行公示的执照遗失公告及注

销登记申请材料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三是公司出现法定解散事由，但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进行

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

进行清算。清算组完成清算后，清算组持人民法院确认的清

算报告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四是符合市场监管部门简易注销条件，未办理过涉税事

宜，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罚

款的纳税人，税务部门向市场监管部门共享相关信息，企业

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10、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中，优化了哪些涉税注销服务？ 



答：税务部门实行清税手续免办服务，对未办理过涉税

事宜，或者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无欠税（滞纳金）

及罚款纳税人，免予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手续，直接向市场

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销。优化税务注销即办服务，对未处于

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增值税专

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的纳税信用级别A级和B级的纳税人、

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级的 M级纳税人、省级人民政

府引进人才等创办的企业、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定期

定额个体工商户以及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人，采

取“承诺制”容缺办理。整合税务注销办理事项，开设“注

销专窗”，强化“首问负责制”，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一次性

告知其全部应办结事项、报送材料，实施“套餐式”服务，

提升纳税人实际办税感受。纳税人完成税务注销后，税务部

门及时将清税信息推送至“云南省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减少资料报送，加快注销登记。 

11、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优化了人社、商务、海关等

部门的哪些注销手续？ 

  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市场监管部门共享

的企业申请注销信息，提前预审，主动详尽告知企业结清应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等事宜。优化办理流程，

对于在办理企业登记注销前，已经为其所有参保人员办理了



停保且费用已结清的企业，企业办理登记注销后，不再要求

企业赴社会保险登记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注销。 

商务部门在办理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提前解散相关业务

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简易注销程序。 

经办结各项海关手续后，海关部门依法主动注销备案登

记的无需申请人提供材料，申请人申请注销海关备案登记仅

需一份注销申请书。 

 

 

 

 

 

 

 



 

 

 


